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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決議撤銷兩名非執行董事職位

本公佈乃由鼎益豐控股集團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
團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作出。

茲提述 (a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八日的公佈，內容有關 (i)非執行董事
王夢濤先生（「王先生」）；及 (ii)非執行董事梁文志先生（「梁先生」）自二零二四年
十一月初以來均未與本公司聯絡；及 (b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的公佈，內容有關暫停王先生及梁先生的一切職權，即時生效。

於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二日，董事會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0條通過決議案，
撤銷王先生及梁先生的非執行董事職位，即時生效。除上述決議案外，王先生及梁
先生均不再擔任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任何委員會成員，亦不於本公司或本集團擔
任任何其他職位或職務，自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二日起即時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 

鼎益豐控股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陸侃民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陸侃民先生及張曦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荊思
源女士、張愛民先生及張強先生。


